
长沙市望城区双桂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双桂骨科医院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建 设 单 位 ： 长 沙 市 望 城 区 双 桂 骨 科 医 院 有 限 公 司

编 制 单 位 ： 长 沙 市 望 城 区 双 桂 骨 科 医 院 有 限 公 司

二 0 二 0 年十一月



关于《长沙市望城区双桂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双桂骨科医院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长沙市望城区双桂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已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

理，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在厂区内无组织排放，办公垃圾交由环卫清运，污水处理站污

泥和化粪池污泥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废协议正在签订当中），医疗废物、过期药品、检测

废液委托长沙汇洋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处理，废输液瓶根据环评批复废输液瓶纳入危险废物

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查询《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

2017-30号）可知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废输液瓶（袋）纳为可回收物。本医

院废输液瓶交由湖南宝叶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处理）。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治污染措施以及环境保护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项目总投资 398 万元，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

度和资金能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已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0年 7月委托湖南川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双桂骨科医院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年 9月 29日取得了长沙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长环评（望城）[2020]39

号）（详见附件 2）.项目 2011年 12月已经建设完毕并投入运行，项目建成运行至今，环保设

施运行正常，未接到周边群众关于本项目环境污染的相关投诉。

验收工作于 2020年 11月启动，委托湖南宏润检测有限公司为验收监测单位，委托湖南川

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验收报告编写单位，验收监测报告于 2020年 11月 30日完成，验收工

作组于 2020年 12月 日组织开展了本项目竣工环保设施验收会，并形成验收意见，验收意

见结论：项目建设前期环境保护审批手续完善，基本按照环评批文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通过

现场调查，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相关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工作

组认为项目基本满足验收条件，可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设计、施工、验收期间均为收到过公众反馈的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环境管理机构，负责各方面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

设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实行定岗定员，岗位责任制，负责各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

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该建设项目制定了环保设备日常运行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确保环

保设施的正常维护。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3）环境监测计划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未要求制定环境监测计划。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不项目不涉及防护距离要求，不涉及居民搬迁问题。

3、整改工作情况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已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完善收集、暂存及台账等相关管理要求；已

加强其他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管理，确保正常运行。


